
 
 
 
 
 

 

 

 

2025 年 1 月 7 日 

（总第 1571 期） 

 

1. 《深圳市商务局关于汽车、家电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衔接政策的公
告》 

 

深圳市商务局于 2025 年 1 月 4 日发布上述《公告》。主要内容包

括： (a) 2024 年汽车报废更新和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申报平台将于

2025 年 1 月 10 日 24 时关闭 2024 年补贴申报入口，于 1 月 20 日

24 时关闭查询补正入口，请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及时提交申报材料；(b) 

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，启动实施 2025 年深圳市家电产品以旧换新

补贴政策。第一批补贴品类包括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、空调、计算

机、热水器、家用灶具、吸油烟机等 8 类家电产品，对个人消费者购

买 2 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上述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，补贴标

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 15%。对购买 1 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

品，额外再给予产品销售价格 5%的补贴；以及(c)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

新，2025 年 1 月 1 日至国家新政策印发前期间的补贴申请，活动平

台只受理不作审核，待明确规则和标准后再审核和发放补贴等。详情

请参阅以下网址： 

https://commerce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939/post_

11939272.html#524 
 

2. 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公开征求废止<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改

造提升我市优势传统产业的若干意见>意见的公告》 

 

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上述《公告》，就

废止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造提升我市优势传统产业的若干意见》

https://commerce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939/post_11939272.html#524
https://commerce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939/post_11939272.html#524


 
 

事宜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、

电话或来函反馈意见或建议等。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： 

https://gxj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933/post_119338

32.html#3115 
 

3. 《深圳鲲鹏青年创新创业行动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
见 

 

深圳市科技创新局 于 2025 年 1 月 3 日就上述《征求意见稿》公开

征求意见，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1 月 13 日前。主要内容包括：(a) 根

据资助对象不同，分为鲲鹏创新创业种子平台项目、青年鲲鹏项目，

均以事后的方式予以支持；(b) 鲲鹏创新创业种子平台项目建设单位

应具备全国（含港澳台地区）高等院校或具备招收研究生资格的科研

机构或者 QS 世界大学排名或软科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500 的国外

高等院校基本条件；(c) 青年鲲鹏项目库申报方式包括直接入库和申

请入库，由深圳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在线受理；(d) 明确鲲鹏创

新创业种子平台项目基本条件、建设要求、认定条件、申报材料、支

持额度、立项程序；以及 (e) 明确青年鲲鹏项目基本条件、入库方

式、常态化评审、支持额度与方式等。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： 

https://stic.sz.gov.cn/hdjlpt/yjzj/answer/416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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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及订阅《驻粤办通讯》 
 

《驻粤办通讯》逢周五出版。各位可登录驻粤办网站

（www.gdeto.gov.hk）、关注“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”官方微

信或通过电邮订阅《驻粤办通讯》。 
 

如以电邮方式订阅，请提供相关数据（包括：商会或公司名

称、电子邮箱、联络人及联络方式）至  nl@gdeto.gov.hk，并

于邮件标题注明「订阅驻粤办通讯」。 

 

免责声明 
 

《驻粤办通讯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

为公众提供的资讯服务，资料搜集自有关网站、报刊媒体及

其他机构等渠道，仅供参考之用。《驻粤办通讯》所载资料

力求准确，惟本办对于因使用、复制或发布《驻粤办通讯》

而招致的任何损失，一概不负任何责任。 

 

http://www.gdeto.gov.hk/

